株洲市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号
	株农（农产品）罚〔2021〕22号
	案件

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某商行销售的大米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案

	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当事人：株洲市芦淞区某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203MA4LLMGL12；

经营者：蒋某

	主要违法事实
	2021年10月18日，株洲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株洲市芦淞区江南商城粮油市场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标志）专项检查时，发现株洲市芦淞区某商行销售的泳存牌“秋田小町”大米，其包装印有绿色食品标志（GF341125110529）图文，当事人不能提供该产品绿色食品标志证书资质，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上查询不到该大米的相关认证信息，涉嫌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报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经调查核实，当事人违反《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未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禁止将绿色食品标志用于非许可产品及其经营性活动”、《农产品包装和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二条“销售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质量标志使用权的农产品，应当标注相应标志和发证机构。禁止冒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质量标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二条“销售的农产品必须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生产者可以申请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农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优质农产品标准的，生产者可以申请使用相应的农产品质量标志。禁止冒用前款规定的农产品质量标志”之规定。其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依法应予处罚。

	行政处罚的种类
和依据
	鉴于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积极主动为查证涉案产品来源，查实多多买菜平台入驻商涉嫌销售的大米冒用农产品质量标志案有立功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第（四）项“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本机关依法减轻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泳存牌“秋田小町”大米的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贰佰元（￥200.00元）；
2.罚款叁佰元（￥300.00元）；
罚没款合计人民币伍佰元（￥500.00元）。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决定书到华融湘江银行缴纳罚（没）款。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2月7日


